
■灯下漫笔

“老年网瘾”行不得
□凡 夫

我的表兄嫂都年逾七秩，

他俩对待手机的态度处于两个

极端 ： 表嫂有手机却几无使
用， 至今也不会操作微信， 似

无法逾越 “数字鸿沟 ” 的障
碍； 表兄则是玩得得心应手，

早期炒股， 近来游戏， 起床第

一件事就是摸向枕边的手机，

还经常夜里刷视频、 看小说，

每天在 App 上打卡领金币 、

兑换小礼品， 俨然是一位 “网

瘾老年”。

《2020 老年人互联网生
活报告》 显示： 我国 60 岁及

以上群 体 的 网 络 普 及 率 为

38.6%。 这个数据表明像我表

嫂那样困于 “数字鸿沟” 的老

年不在少数， 工信部开展为期
一年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

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很有必要。

同 时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 在

38.6%中不乏如我表兄那样的

乐此不疲、 难以自拔的 “网瘾
老年”。 不是吗？ 最近， “10

万老人每天上网时间超过 10

小时” 的话题登上了热搜。

以往提及网瘾， 人们都会

自然而然地与青少年群体联系起

来， 引发诟病的缘由是沉迷网络

会影响他们的学业和身心健康，

它已经成为了一大社会问题。 现

如今， 不少 “银发低头族” 也加
入了其中， 网瘾对老年人的危害

同样不可小觑。 它不止是占据老

人的大量休闲时间， 打乱了正常
的生活秩序， 有碍身心健康， 而

且沉醉于虚拟世界， 往往也远离
了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 禁锢其

精神自由。 更有甚者， 那些网络

谣言、 电信诈骗也会趁虚而入，

令老人受骗上当的几率提升。

自不待言， 与青少年网瘾相
类似， 老年网瘾也是现代网络技

术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内因， 在

我看来， 主要是老年人普遍存在
的孤独感， 奢望在网络中寻求虚

拟的归属感。 老年人退休后， 脱
离了工作岗位， 社交圈子日渐萎

缩， 大量的闲暇时间处于独处，

且不说老来丧偶， 即使 “老来相
伴” 也是 “话不投机”， 于是乎，

孤独、 寂寞、 忧伤、 抑郁等消极
情绪油然而生。 世界卫生组织将

孤独列为 “比吸烟更严重的公共

健康问题 ”， 不是没有道理的 。

倘若老人性格内向， 怠于社交，

又充满好奇， 那么， 他涉足网络
而求得精神满足乃至上瘾便是一

种日常生活的归属。

很显然， 缺乏情感抚慰的老

人， 更有可能陷入网瘾而无法自

制。 因此， 要使老年人 “脱瘾”，

其家庭成员 （尤其子女） 是第一

责任人。 如果我们对老人的陪伴
多一些、 关爱多一点， 老年人的

孤独感就会大大减弱， 沉迷于网

络的需求也会式微。 同时， 老年
人特别是身边无子女的孤寡独居

者更要在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帮
助下， 积极地走进社会， 经常性

地参加一些社会性活动， 力所能

及地做些公益志愿服务等工作，

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自我归属感和

存在感 ， 帮助他们尽早摆脱手
机、 电脑的心理控制。

网络本身没有原罪， 我们要

防止的是沉迷。 引导老人科学上
网、 理性用网， 及时帮助网瘾老

人 “脱瘾”， 乃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项现实工作 ， 切莫等闲视

之！

灯塔 毕一天 摄

■名家茶座

藏在大山里的檄文
□刘吉同

前些日子， 游览了中国传统

村落、 群山环抱中的云南师宗县

淑基村。 村里的大姓窦氏， 乃世
代官宦之家。 先祖窦晟是乾隆戊

子科滇省乡试解元， 曾任浙江象
山和山西洪洞县知县。 祠堂里他

的一篇 《缠足论》， 令我眼睛一

亮。 摘抄如下： “予独不解于妇
女缠足为何义， 起于何人？ 而沿

袭竞尚以至于今也。” “桎梏之
而剥其肤， 而伤其肢体， 此岂仁

人君子之为哉？” “夫作为淫巧，

而至于雕残其女子， 亦忍矣哉，

亦怪矣哉， 何后之人恬不为怪，

而亦忘其忍也。” 这是质问， 是
呐喊， 是替天下女子鸣冤。 可谓

藏在大山里的一篇反缠足檄文。

有学者考证， 缠足始于北宋
后期，兴起于南宋。女孩子一般四

岁开始，之后日夜缠裹，直到成年
骨骼定型后才将布带解开。“小脚

一双，眼泪一缸”，这是多么残酷

和漫长的肉刑！

但是， 缠足在清朝却遇到了

红灯 。 窦晟反对 ， 不少人也反

对 ， 比窦晟小 39 岁的李汝珍 ，

就是其中一位。 他在小说 《镜花
缘》 中对之猛烈抨击， “始缠之

时， 其女百般痛苦， 抚足哀号，

甚至皮腐肉败， 鲜血淋漓。 当此

之际， 夜不能寐， 食不下咽， 种

种疾病， 由此而生”。 清朝晚期
反对缠足的声浪更高， 康有为、

梁启超等就是领头人。 其实， 清
立国始就反对缠足， 顺治、 康熙

还下了禁令： 抗旨其夫或父杖八

十 ， 流三千里 。 这么 “得天独

厚” 的条件， 缠足当在清朝寿终

正寝才是。 然而， 它不但没有死
去， 而且长盛不衰。 诏令最后也

成了废纸， 因为民间缠足的力量
太大了， 且一直延续到民国。 抗

战爆发前， 有 “中国孤儿之母”

之称的艾伟德， 出任山西阳城县
政府禁足督导。 她到乡下验足，

阻力很大， 故只有让警察持枪随
行， “谁敢阻拦执法， 立即抓起

来”， 在警察的威吓下， 她才能

到达每家每户， 令母亲把孩子的裹

脚布解开， 并晓以利害， 再缠定会

受到惩罚。 五台县滹沱河南面的一
个村庄， 不但群起反对禁足， 甚至

以武力抗拒 ， 最终经镇压方才平
息。

这是为什么？ 我想到袁枚 《随

园诗话》 中的一个故事。 杭州人赵
钧台， 估计有地位或有钱， 到苏州

买妾 。 “有李姓女 ， 貌佳而足欠
裹”， 赵说： 这般风姿绰约， 可惜

脚太大。 媒婆说： 她虽脚大， 但很

有才， 你可面试。 “赵欲戏之， 即
以 《弓鞋 》 命题 ” 。 李女遂吟 ：

“三寸弓鞋自古无， 观音大士赤双
趺。 不知裹足从何起， 起自人间贱

丈夫。” 赵听后 “悚然而退”。

这位个性鲜明、 思想犀利、 超
凡脱俗的才女， 骂得好啊！ 逼使女

子缠足的， 不是别人， 正是无数像
赵钧台这样的 “贱丈夫 ” 。 他们

“贱” 在哪呢？ 其一， 畸形的审美

观， 把 “三寸金莲” 视为女性美的
重要特征， 尤其清朝前期， 汉族士

大夫对它的痴迷， 几乎到了非小脚

不娶的地步。 其二， “民族气节”

作祟， 所谓的 “男降女不降”， 男
人可以剃头 ， 女子决不放脚 。 其

三， 把女性不当人， 而当成男性的
附属品乃至 “玩物”。 其四， 把自

己的 “美感” 和 “性福”， 建立在

女性的痛苦和血泪之上。 “君子之
德风，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 必

偃” （《论语.颜渊第十二》）。 士
大夫的这种 “风”， 很快席卷全社

会 ， 且历数百年而不衰 。 仍以

1930 年代的山西阳城为例， 缠足
何以仍很厉害？ 因为大脚嫁不出去

呀。 赵钧台们的那个 “嗜好”， 害
苦了多少代女性， 乃罪恶之源。

由此可见， 当一个愚昧、 邪恶

的观念被大众接受、 入脑入心进而
形成一种文化时， 它造成的罪孽是

多么巨大和深远， 要铲除它又是多
么的困难 。 但是 ， 同时也告诉人

们， 铲除它的意义和价值太大了，

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当然， 这个道
理就不只限缠足了。

■余墨谈屑

问枉不问富
□刘诚龙

明朝， 河北濬县有个富豪， 也不知

当年与谁打了官司， 为何打官司， 被官

府揪捉住， 关了牢子。 官家也没宣判何

罪， 判决书都没一个， 这富人一直坐

牢， “枉坐重辟， 数十年相沿。” 人生

有几个数十年呢， 关键的是， 这个富人

是冤枉的， 他既没杀人放火， 也没欺男

霸女， 做工程不曾偷工减料， 做生意不

曾短斤少两； 开发过房地产， 也还算是

守规矩， 没干过半夜三更推土机推人祖

屋、 挖人祖坟的勾当。 不是所有的富

人， 都是罪恶滔天， 都是罪该万死的。

怎么说呢， 这富人还算是循规蹈

矩、 遵纪守法之辈， 不是那般为富不

仁、 胡作非为之徒， 也不晓得为何转入

了一桩官司。 穷富打官司， 多半是穷输

富赢， 道理很简单： 穷输了， 官就富

了； 富输了， 官就得不到钱。 而这个官

司， 却是穷赢富输， 一， 并不全然是穷

者占理， 二， 可以肯定说， 官人没收富

人钱， 不是收不到， 而是不想收。 官人

要避贪腐嫌疑。

碰到好官了？ 没有， 估计是碰到好

名的官了。 最初审这官司的， 不是媚富

者， 而是霉富者， 他见到富人就来气，

见富人就起恨， 富人送上衙门来了， 他

二话不说， 套富人铐子， 关富人牢子，

大大赢得了网民嘴子： 这官人为穷人伸

张正义， 替劳苦百姓大出恶气， 好官

啊； 百分百没收富人一分钱， 百分百有

底层情怀， 清官啊。

富人无辜坐牢， 一坐几十年， 他在

牢里喊过冤， 递过状， 没用。 破家的县

令， 灭门的府尹。县令都是来破人家的？

后来的县令，都晓得这个案子，也都晓得

这个案子很冤枉，但是，没有一个县令再

来提审，来给平反昭雪。 关了就关了吧，

关死一个人，不关他事，要追究也是追究

初审法官嘛。继任者不来管这个富人，更

有一个更大原因，若给富人雪冤了，名誉

指定大受损：官富相护啊，收了富人好多

钱啊， 没收也肯定是收了， 这肯定是审

定，不，是推定，裤裆里掉黄泥巴，不是屎

也是屎。 “以其富， 不敢为之白。” 这

话意思是， 以其穷， 便敢为之白； 以其

富， 不敢为之白。

陆光祖走马上任濬县县令， 听说了

这个案子， 对班子成员说， 这案子重新

提到重审日程吧。 班子有成员实话实

说： 建议别来趟这浑水。 什么浑水？

“此人富有声。” 富有声便是浑水啊。 看

来， 此人真没什么罪， 其罪是富。 班子

这人也说得对， 为富人伸冤， 名誉成本

是很大的， 没收钱也会推定收了钱的。

陆县令却说了一句话， 莫说振聋发聩，

却震了办公室楼板： “但问其枉不枉，

不当问其富不富。 果不枉， 夷齐无生

理； 果枉， 陶朱无死法。”

法律意义上， 只有冤枉不冤枉， 没

有富人不富人； 法律意义上， 只有正义

不正义， 没有穷汉不穷汉； 法律意义

上， 只有公正不公正， 没有强势不强

势； 法律意义上， 只有合法不合法， 没

有弱势不弱势。 陆县令判案， 以法与理

焉， 不以富与穷。 富人如果不是受冤枉

的， 即使他是伯夷与叔齐那般清高之

士， 即使他是皇亲国戚那般权势人家，

该抓得抓， 该关得关， 该枪毙得枪毙；

如果富人是真冤枉的， 即使他是县上大

贾， 燕赵首富， 该雪当雪， 该放当放，

该国家赔偿得国家赔偿。 法律面前， 人

人平等， 说的是穷富平等， 说的是强弱

平等， 说的是朝野平等， 说的是贵贱平

等。 单就贫富来说， 法律不因其贫而获

罪， 也不因其贫而豁罪； 法律不因其富

而加罪， 也不因其富而减罪。 这才是真

正的法律精神。

话又说回来， 纯正意义上的法律，

当然是问罪不问贵， 问坏不问穷， 法律

若加上情理， 富与贵却当稍稍让步于穷

与贱。 富贵人家占据了社会好资源， 享

受着人生好生活， 若还为富不仁， 欺压

欺负平民百姓， 引天下反感， 惹全民仇

富， 那摊上事， 物议不饶， 富贾也当自

审了。 即使富与穷有冲突了， 富贵者有

道义， 得饶人处且饶人， 富人在百姓眼

中， 观感若好， 濬县这个富人， 估计不

会冤枉坐几十年牢了。 濬县这个富人，

即使他本人人品好， 有富德， 而其受冤

枉如此， 很大程度上也是替一干富不

贵、 富而坏者背锅。

为富当仁， 为强当让， 富人与强

势， 当有这般品质自认， 百姓与网民，

也可以有这种道德期待， 但法官当不以

这般道德来审案。

情理与法理相冲突， 法官偏向哪？

好法官当以法律为圭臬， 为信仰， 为行

事最高法则， 陆光祖不受舆论钳制， 不

受虚誉要挟， 他心中只有法律正义， 认

法不认人———不论其人是富人还是穷

人， 官人还是市民， 皆以法律为准绳，

“时人贤之”。

■法官手记

观后感
□徐 懿

“跑遍 299 个村、 3600 多个村小

组， 但实际上却对本县的扶贫难点都不

掌握。” 这么戏剧化的事情就在现实中
发生了。 在电视专题片 《正风反腐就在

身边》 第三集 《坚守铁规》 中， 故事的
主角———江西省赣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 宁都县委原书记王四华就做了如

此荒诞的事情。

这名热衷于频繁下乡、 自我宣传的

“网红书记”， 不仅为了迎接上级检查在
大热天突击种树遮盖坟墓， 还在上级部

门来检查的当天， 弄虚作假将老人集体
组织出原先的危旧房。

种种荒唐事迹令人大跌眼镜， 给扶

贫工作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 但幸
好， 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度未被打乱， 因

为我们有更多 “黄文秀” 式的干部。

山花落尽山长在 ， 终日看山不厌
山。 前不久热播的 《山海情》 犹如一剂

良药， 让我们更深刻的领会到扶贫干部
的坚守和拼搏， 像马德福这样的扶贫干

部们更是跨越山海共同致富的骨干担

当。 他们有的放弃大城市的就业机会，

毅然选择奔赴自己的家乡， 耐住清贫；

有的主动请缨下村， 担任扶贫干部， 吃
住清苦； 有的省吃俭用， 日夜跑项目跑

资金跑销路， 唯独忘我。

在艰苦条件下， 在百般困难中 “马
德福们” 以 “涉险滩” 的精气神， 啃下

扶贫这块 “硬骨头”。

长风破浪会有时 ， 直挂云帆济沧

海。 正是因为众多具有奉献精神和忘我

精神的扶贫干部， 将自己的汗水洒在脱
贫攻坚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用生命和

热血擎起扶贫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终于
我们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 啃下了最

难啃的 “硬骨头”， 如期完成新时代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 众多身赴一线的扶贫
干部功不可没， 在脱贫攻坚的历史上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我们从负面典型中反思自己， 避免

重蹈覆辙； 向优秀榜样学习 ， 补足短
板。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 要加强自身学

习， 从根本上端正世界观、 人生观、 价
值观， 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时刻牢记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 加强自身修养， 提高

政治敏感性， 成为贪污腐败的绝缘体，

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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